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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交强险业务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2006 年 6 月 9 日颁布的

“关于核准中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 11 家公司经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业务资格的通知”，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2006 年 7 月 1 日起开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业
务。 
 

2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本公司是根据中国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

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核算管理的通知》

和《保险公司费用分摊指引》等有关规定，以及经中国保监会认可备案的本公司

《费用分摊核算实施办法(暂行)》，经中国保监会审核同意的《关于调整费用分摊

办法的请示》，及向中国保监会提交的《关于交强险费用数据自查及整改的报

告》(“自查报告”)、《关于费用分摊方案调整备案的报告》， 采用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合称“企业会计准则”)制定的会计政策而编制的，

编制的目的是为了符合中国保监会报告的要求。编制本交强险业务财务报表所采

用的主要会计政策列示于附注3。 
 
本公司管理层认为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本公司2014年度

交强险业务的经营情况以及2014年12月31日交强险专属资产、专属负债状况。专

属费用和共同费用的认定，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与向中国保监会备案的方法一

致，共同收入、共同费用的分摊结果准确。 
 

3 主要会计政策 
  

(a) 会计年度 
  

 会计年度为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b)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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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续) 
  
(c) 损益表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损益表中的保费收入、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转回未到期责

任准备金、赔款支出、追偿款收入、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转回未决赔款准备金

以及专属费用通过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独立明细获得有关数据。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损益表中分摊的共同费用及分摊的投资收益根据本公司向中国

保监会报备的分摊方法中的分摊规则进行分摊。 
  
(d) 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中的应收保费、预付赔款、未到期责任

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预收保费和应付手续费和佣金等通过本公司交强险业

务的独立明细获得有关数据。 
  
(e) 应收保费 
  
 在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按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收回所有款项时，根

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

益。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保费，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按应收保费的

原有条款收回所有款项时，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

额，单独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 
 

 对于单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保费，与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应收保费一起按信用

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以账龄分析法按以下比例计提一般坏账准备： 
  
 账龄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90 天以内 0% 
91 天-180 天 30% 
181 天-365 天 70% 
365 天以上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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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续) 
  
(f) 保险合同 
  
(1) 保险合同收入 
  

 

本公司于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与保险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

流入且保险合同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计量时确认保费收入。 
 

本公司对于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按照保险合同项下实际收到的保费金额确认为

预收保费，待保费收入确认条件满足后转为保费收入。本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约定

的保费总额确定当期保费收入。对于分保费收入，根据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

计算确定分保费收入金额。 
  
(2) 保险合同成本 
  

 

保险合同成本指保险合同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且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

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保险合同成本主要包括已发生的手续费或佣金支出、

赔付成本以及提取的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等。 
 
赔付成本包括保险人支付的赔款以及在理赔过程中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损失

检验费、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理赔费用，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3) 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计量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

准备金。 
  
 保险合同计量单元 
  

 

本公司在计量交强险保险合同准备金时，将交强险险种单独作为一个计量单元，

并在各个会计期间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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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续) 
  
(f) 保险合同(续) 
  
(3) 保险合同准备金(续) 
  
 
 

准备金计量方法 
 

 本公司以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计量保险合同准

备金。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指由保险合同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出与

预期未来现金流入的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其中，预期未来现金流出指

本公司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必需的合理现金流出，主要包括：(i)根据保险

合同承诺的保证利益，包括非寿险保险事故发生后的赔付；(ii)管理保险合同或处

理相关赔付必需的合理费用，包括保单维持费用、理赔费用等。本公司以资产负

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按照各种情形的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计算确定

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合理估计金额。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测算各计量单元未来现金流的平均久期，对未来现金流久

期超过一年的计量单元，本公司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计量货币时间价值所

采用的折现率，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 
 
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同时单独计量了边际因素。边际包括风险边际和

剩余边际。风险边际是指为应对预期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而提取的准备金；剩

余边际是为了不确认首日利得而确认的边际准备金，于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确

定。本公司采用行业比例确定风险边际，其中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按照

未来现金流现值的无偏估计的 3.0%~8.5%确定，未决赔款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按照

未来现金流现值无偏估计的 2.5%~8%确定。 
 

(i)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作为保险人为获取非寿险保险承保风险未到期部

分。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量

的各种假设。 
 
本公司在确认保费收入的当期，根据下列两者中较大者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根据总保费扣除首日费用后的余额按照三百六十五分之一法得出的保险精算结

果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考虑赔款支出、保单维持成本、保单理赔费用等未

来净现金流出折现值和对应的风险边际计算的未到期负债合理估计。 
 

 首日费用仅指为获得保险合同而产生的增量成本，包括手续费及佣金支出、营业

税金及附加、保险保障基金以及保险监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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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续) 
  
(f) 保险合同(续) 
  
(3) 保险合同准备金(续) 
  
(ii) 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作为保险人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

提取的准备金，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

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公司在确定未决赔款准备金的同时考虑边际因素。 
  
 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并已向本公司

提出索赔但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按最高不超过该保单对该保险

事故所承诺的保险金额，采用逐案估计法谨慎提取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

金。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保险人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向保险

人提出索赔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根据保险风险的性质和分布、赔款发展

模式、经验数据等因素，选用链梯法、Bornhuetter-Ferguson 法等方法，以最终

赔付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

备金。 
  
 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的

律师费、诉讼费、损失检验费、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费用提取的准备金。采用逐

案估计法评估已发生已报案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采用公式法评估已发生未报案

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采用比率分摊法评估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同时考虑边际

因素，计量理赔费用准备金。 
  
(iii) 负债充足性测试 
  
 在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未决赔款准备金、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进行充足性测

试。如果评估确定的相关准备金金额超过充足性测试日已提取的相关准备金余额

的，按照其差额补提相关准备金；评估确定的相关准备金金额小于充足性测试日

已提取的相关准备金余额的，不调整相关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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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会计政策(续) 
  
(g) 保险保障基金 
  
 本公司按照《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保监会令 2008 年第 2 号)提取并缴纳保险

保障基金： 
 
(i) 非投资型财产保险按照保费收入的 0.8%缴纳，投资型财产保险，有保证收益

的，按照业务收入的 0.08%缴纳，无保证收益的，按照业务收入的 0.05%缴

纳； 
 

 (ii) 非投资型意外伤害保险按照保费收入的 0.8%缴纳。 
 
当保险保障基金达到总资产的6%时，暂停缴纳。 
 

(h) 交强险救助基金 
  
 本公司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

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

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09]56 号)，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

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提取交强险救助基金。 
  
(i) 分摊的投资收益 
  
 交强险的投资收益包括各项投资产生的利息收入、分红收入以及除交易性金融资

产等由于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外的已实现利得或损

失，减去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利息支出、次级债利息支出、资产减值损失和相关的

投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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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费收入 
    
 按销售方式划分保费收入，包括：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代理业务 440,829 390,482 
    个人代理 275,883 247,588 
    银行邮政兼业代理 4,001 3,329 
    其他兼业代理 92,295 82,330 
    专业代理 68,650 57,235 
 直销业务 150,873 150,566 
 营销业务 64,679 50,249 
    电话营销 57,280 41,079 
    网络营销 7,399 9,170 

 经纪业务 4,901 3,535 
 其他 189 20 
 合计 661,471 594,852 
    

5 资金管理方式   
  

本公司未对交强险业务的资金进行单独管理和运用。 
 

6 应收保费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保费 2,642 2,463 
 减：坏账准备 (2,642) (2,463) 
 净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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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经营费用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费用项目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1.手续费、佣金 16,095 - 14,405 - 
 2.营业税金及附加 37,028 - 33,313 - 
 3.保险保障基金 5,292 - 4,759 - 
 4.交强险救助基金 10,355 - 10,123 - 
 5.计提/(转回)坏账准备 179 -   (174) - 
 6.业务及管理费 6,349 122,258 4,878 103,948 
 职工薪酬 1,383 79,492 1,053 69,983 
 租赁费 224 6,019 107 4,794 
 车辆使用费 353 2,466 189 2,193 
 业务招待费 121 3,408 104 3,562 
 其他业务管理费 4,268 30,873 3,425 23,416 
 合计 75,298 122,258 67,304 103,948 

 
 本公司归属于交强险的经营费用按照向中国保监会报备的分摊方法进行分摊：专

属费用直接确认；共同费用按照不同的费用性态采用不同的分摊规则分摊至险

种。 
 
本公司 2014 年交强险综合费用率 32.27%，较上年 30.43%上升 1.84 个百分点，

是由于公司业务经营成本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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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投资收益的分摊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资金未单独运用。分摊的投资收益是将本公司 2014 年度的投

资净收益按照本公司报备中国保监会的分摊方法，按照实际可运用资金量占全部

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的比例进行分摊。其中，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是以期初实际

可运用资金量加上本年度实际收到的保费并减去实际支付的赔款及费用后得到

的。具体地分摊计算公式如下： 
  
 分摊的投资收益=投资收益×投资收益率分摊比率 

 

投资收益率分摊比率 =  
交强险业务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全部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交强险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期初交强险实际可运用资金量-实际收到的保费-实际支

付的赔款-实际支出的专属和共同费用 
 
全部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期初各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实际收到的保费合计-
实际支付的赔款合计-实际支出的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投资收益 28,330 22,345 
 合计 28,330 22,345 
  

9 抢救费用及追偿情况 
  
 于 2014 年度，本公司未发生实际垫付的抢救费用。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本公

司无以承诺支付方式垫付的抢救费用及追偿款项。 
  

10 或有事项 
  
 本公司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不存在任何重大或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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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费用和投资收益分摊报告 
 

本公司共同费用的分配按照向中国保监会备案的分摊办法执行。其中，第 5 章共同

费用分摊的流程，第 6 章投资收益的费用分摊核算，具体规定了共同费用与投资收

益的分摊。 
 

具体分配方法如下： 
 
一、共同费用分摊的程序 
 
(一)将费用分摊至险种 
 
营业费用必须按费用明细项目、费用发生部门、险种进行归集，能够直接计入险种

的认定为专属费用，不能直接计入险种的费用计入共同费用(计入虚拟险种)按一定方

法进行分摊。具体程序及标准如下： 
 
第一步，先将各费用项目分摊到部门 
 
1、将人力成本、其他营业费用计入后援管理部门和直接业务部门。 
 
2、将资产占用费分摊至各管理部门和直接业务部门。 
 
(1)房屋折旧、房屋租赁费、土地使用权摊销、土地使用税、房产税、长期待摊费用

等按各部门房屋使用面积分摊至各部门； 
(2)交通运输设备折旧、交通运输设备租赁费按车辆行驶里程或车辆使用数量，分摊

至各部门。 
 
3、将计入后援管理部门的人力成本、资产占用费、其他营业费用按工时分摊到各直

接业务部门。 
 
第二步将计入直接业务部门的以上费用按相关标准分摊至各险种。 
 
备注： 
（1） 业务及管理费直接按自留保费分摊至险种。 
（2） 间接理赔费用直接按赔款支出分摊至险种。 
（3） 除电销中心费用外，总公司的其他所有费用只从公共险种分摊到明细险种上，

但不分摊到下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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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费用分摊至业务类别。 
 
公司业务分为承保业务、投资业务、受托管理业务和其他业务。专门为某类业务发

生的费用认定为该类业务的专属费用，不是专门为某类业务发生的、不能全部归属

于该类业务的费用认定为共同费用。 
 
(三)将费用分摊至分支机构。 
 
以分支机构作为费用归属对象时，专门为某分支机构发生的费用认定为该分支机构

的专属费用；不是专门为分支机构发生的、不能全部归属于该分支机构的费用认定

为共同费用。共同费用按如下程序及标准分摊： 
 
第一步，先将各费用项目分摊到部门 
 
1、将资产占用费分摊至各部门。 
房屋折旧、房屋租赁费、土地使用权摊销、土地使用税、房产税、长期待摊费用等

按使用面积，交通运输设备折旧、车辆租赁费等按车辆行驶里程或车辆使用数量，

先分摊至后援管理部门和直接业务部门。 
2、将人力成本、其他营业费用计入后援管理部门和直接业务部门。 
 
第二步计入各部门的上述费用按相关标准分摊至各分支机构； 
 
备注： 
（1） 业务及管理费直接按自留保费分摊至分支机构。 
（2） 间接理赔费用直接按赔款支出分摊至分支机构。 

 
二、投资收益的费用分摊核算 
 
投资管理部门发生的人力成本、资产占用费、其他营业费用在发生时，直接计入投

资收益，根据不同的费用归属对象，采用不同的认定、分摊方法。 
 
当以业务类别作为费用归属对象时，投资业务发生的费用认定为投资业务的专属费

用；以险种作为费用归属对象时，除独立账户资金等单独运用资金的投资业务发生

的费用认定为相应险种的专属费用外，不必对其他资金投资业务费用逐项进行分摊，

按资产负债匹配的要求，将扣除投资业务费用后的投资收益按可运用资金量的比例

在险种之间进行分摊。以分支机构作为费用归属对象时，将扣除投资业务费用后的

投资收益按可运用资金量的比例在分支机构之间进行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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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 

投资收益 
经营利润 

期初累计 

经营利润 

期末累计 

经营利润 专属费用 
分摊的 

共同费用 

1 2 3 4 5 6 
7＝1-

SUM(2:5)+6 8 9＝7+8 
家庭用车 272,803 169,480 1,502 33,737 59,755 28,330 36,659 20,485 57,144 
非营业客车 34,800 24,663 (1,573) 4,212 6,459 - 1,039 (11,030) (9,991) 
营业客车 41,984 53,531 26 5,384 7,531 - (24,488) (166,894) (191,382) 
非营业货车 46,345 33,036 1,001 5,654 8,759 - (2,105) (46,787) (48,892) 
营业货车 146,050 96,934 376 18,692 26,794 - 3,254 (10,929) (7,675) 
特种车 26,399 22,057 (79) 3,042 4,884 - (3,505) (33,165) (36,670) 
摩托车 32,009 26,692 1,004 3,370 5,909 - (4,966) (4,979) (9,945) 
拖拉机及农用车 11,621 13,180 (539) 1,180 2,139 - (4,339) (44,975) (49,314) 
挂车 217 8,951 (1) 27 28 - (8,788) (66,845) (75,633) 
合计 612,228 448,524 1,717 75,298 122,258 28,330 (7,239) (365,119) (37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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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未决赔款准备

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 
投资收益 经营利润 期初累计 

经营利润 
期末累计 
经营利润 专属费用 分摊的 

共同费用 

1 2 3 4 5 6 
7＝1-

SUM(2:5)+6 8 9＝7+8 
北京 15,045 8,380 854 1,948 1,547 - 2,316 26,691 29,007 
天津 8,050 4,170 16 2,558 966 - 340 (3,320) (2,980) 
河北 62,160 38,078 (4,699) 8,232 9,634 - 10,915 16,627 27,542 
山西 2,408 650 744 473 1,296 - (755) (351) (1,106) 
内蒙 35,602 15,904 (207) 4,703 7,405 - 7,797 21,105 28,902 
辽宁 23,388 21,295 (601) 2,324 3,698 - (3,328) (24,897) (28,225) 
上海 9,316 12,242 1,036 946 1,619 - (6,527) (40,085) (46,612) 
江苏 24,234 26,353 (956) 1,974 4,244 - (7,381) (101,148) (108,529) 
浙江 32,576 33,697 145 2,894 6,559 - (10,719) (82,824) (93,543) 
安徽 500 218 278 184 648 - (828) - (828) 
福建 15,149 12,122 1,349 1,624 3,084 - (3,030) (20,852) (23,882) 
厦门 1,795 1,268 382 239 296 - (390) (3,490) (3,880) 
山东 68,170 45,062 2,365 7,829 16,299 - (3,385) (16,607) (19,992) 
河南 38,903 31,763 (1,600) 5,416 5,317 - (1,993) (25,125) (27,118) 
湖北 20,232 18,561 1,186 2,544 4,321 - (6,380) (38,603) (44,983) 
湖南 45,349 35,647 4,936 4,467 9,215 - (8,916) (18,843) (27,759) 
广东 66,055 42,969 (399) 8,073 10,435 - 4,977 27,496 32,473 
重庆 6,810 6,555 (903) 649 1,291 - (782) (18,616) (19,398) 
四川 40,462 33,343 (794) 4,345 6,384 - (2,816) (48,892) (51,708) 
云南 - - - 1 56 - (57) - (57) 
陕西 18,234 12,947 (1,508) 2,575 2,846 - 1,374 2,823 4,197 
甘肃 13,440 6,439 624 3,171 2,549 - 657 9,765 10,422 
新疆 46,521 26,219 (1,502) 6,370 9,787 - 5,647 5,279 10,926 
宁波 4,998 4,712 493 428 1,126 - (1,761) (19,086) (20,847) 
青岛 4,099 3,759 791 338 1,072 - (1,861) (8,241) (10,102) 
深圳 3,552 2,688 256 472 957 - (821) (2,038) (2,859) 
大连 5,180 3,483 (569) 521 1,173 - 572 (1,887) (1,315) 
总公司 - - - - 8,434 28,330 19,896 - 19,896 
合计 612,228  448,524  1,717  75,298  122,258  28,330  (7,239) (365,119) (372,358) 


